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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锡润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太湖流域雪浪山片区防洪排涝一期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无锡润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批的由无锡柯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太湖流域雪浪山片区防洪排涝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附噪声专项评价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相关文件均悉。经研究，作出如下批复意见： 

一、本项目位于无锡市滨湖区雪浪街道雪浪山周边，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规划水泥厂河分洪道新建工程、军嶂泄洪道（山水东路~军嶂新村）泄洪沟工程、新红河（蠡湖大道~万顺道）分洪道工程、具区路与雪浪山南麓排涝能力提升工程。建设依据为无锡市滨湖区数据局《关于太湖流域雪浪山片区防洪排涝一期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锡滨数投许〔2024〕61号，项目代码：2412-320211-89-01-946425）。工程实施将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不利影响，在全面落实《报告表》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后，不利影响能够得到减缓和控制。经本局对本项目《报告表》及相关附件的审查，同意《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本项目涉及省级生态空间管控区域——无锡长广溪国家湿地公园，属于《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调整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政办发〔2021〕3号）第十三条中规定的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允许开展的有限人为活动，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符合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管理要求。根据无锡市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滨湖区太湖流域雪浪山片区防洪排涝一期工程涉及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的论证意见》，原则同意该项目使用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三、根据无锡市滨湖区雪浪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关于太湖流域雪浪山片区防洪排涝一期工程的情况说明》，本项目拟作为应急项目处置，其中新红河分洪道工程已于2025年11月开工建设。在项目工程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中，建设单位须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切实落实各项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措施，并须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施工期环境监督管理，做到文明施工、规范施工。施工期产生的生活污水经预处理达标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送至太湖新城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达标后回用于施工现场洒水抑尘等，不外排。

2．施工现场设置围挡，物料运输应有遮盖，合理安排施工方式、施工时间，选择合理的运输路线，并采取洒水抑尘、封闭施工、保持施工场地路面清洁等措施，尽量减少施工过程中的扬尘等大气污染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确保扬尘排放达到江苏省《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32/4437-2022）表1标准。须对淤泥恶臭采取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标准。

3．施工期应做好减震降噪措施，并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量选用低噪声的施工设备。施工噪声排放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表1标准限值，夜间10点至凌晨6点不得从事高噪声机械作业，夜间施工须报相关管理部门另行审批。

4．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和环保管理要求，落实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实现固体废物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土方工程挖方尽量回填，不能回填的弃土外运至合法合规的弃土场；建筑垃圾外运至合规场所；隔油池、沉淀池废油废渣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淤泥运送至合规堆土场堆填；生活垃圾、河道内垃圾委托环卫单位清运。

5．施工中要尽量减少地表植被的破坏，避免雨季施工，防止水土流失；施工结束后，应及时覆土并恢复地表植被。禁止将施工废水、固体废物等随意排入水体，尽可能减少对水生生态环境的干扰和破坏。
四、本项目建设期、营运期的环境管理须严格按《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3号）有关规定执行。
无锡市数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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